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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寿保单的“避债”功能分析 

詹昊、丁凌、康欣 

你是否听到保险业务员在推销其人寿保险理财产品时强调：人寿保单具有可

避债功能。对于投保此类人寿保险的企业家来说，当企业面临破产危机，或者个

人债台高筑时，其所投人寿保险是否真正能起到避债作用？本文将从不同方面进

行分析。 

一、人寿保单可避债的情形 

人寿保险合同中指定有受益人的，被保险人身故后，受益人享有保险金请求

权，保险公司应当向受益人给付保险金。保险金不属于被保险人的遗产，既不纳

入遗产分配，也不用于清偿被保险人生前债务。这在《保险法》第 42 条以及《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金能否作为被保险人遗产的批复》中已经明确。 

对于受益人的保险金债权，《合同法》第 73条第一款规定：“因债务人怠于

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

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合同法解释

一》第 12条规定：“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是指基于扶养关系、抚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

酬、退休金、养老金、抚恤金、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

根据上述规定，保险金请求权是专属于受益人自身的一种债权，受益人的债权人

无权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受益人的此项债权。 

结合上述，可以说人寿保单不纳入破产债权、能够避债这种说法要成立是有

条件的，那就是不存在《保险法》第 42条规定的三种情形，包括：“（一）没有

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二）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

没有其他受益人的；（三）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

益人的。”即有明确的能够接受保险金的受益人，且保险事故已经发生，此种情

况下，保险金请求权从一项期待权成为一项受益人的既得债权，被保险人、投保

人对该债权无利益可言，于是才能规避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债务，这就是人寿保

单可避债的限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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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指出的是此种指定受益人的人寿投保不应该属于为了避债的恶意投

保，如果债权发生在先，投保在后，而且债权人能够证明被保险人恶意投保避债，

债权人就可以根据《合同法》第 52条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规定主张

投保行为无效，然后就返还的财产受偿。 

在受益人获得保险金后，它就成为受益人的个人责任财产，可用于清偿受益

人的债务。所以，保险金债权只是能够对受益人的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构成限制，

一旦实现了保险金债权，其并不能规避受益人的债务。 

二、人寿保单不可避债的情形 

即便指定了受益人，若保险事故尚未发生，受益人尚无债权可言，而投保人

因缴纳保险费，享有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按照《公司法》规定，除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一

人有限责任公司外，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均以出资额为限承

担责任，此时无论自然人股东是否持有以自己为被保险人的人寿保单，均不涉及

纳入破产债权的问题。但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及

有限合伙企业中的普通合伙人需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偿债范围包括了

普通合伙人的私有财产。此时，债权人能否要求债务人（即普通合伙人）通过退

保的方式追索其人寿保单解约的现金价值以偿还债务？ 

司法实践中法院执行部门依债权人的申请裁定执行保单的现金价值，并要求

保险人协助执行的案件早已屡见不鲜。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5）鲁执复字第 112号《执 行 裁 定 书》中就

认为： 

第一，分红型人寿保险是兼具人身保障和投资理财功能的保险，保险单本身

具有储蓄性和有价性，其储蓄性和有价性体现在投保人可通过解除保险合同提取

保险单的现金价值。这种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系基于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所形成，

是投保人依法享有的财产权益，并构成投保人的责任财产。同时，该财产权益在

法律性质上并不具有人身依附性和专属性，也不是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必需

的生活物品和生活费用。因此，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依法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 

第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不同于保险金。人民法院执行的并非保险事故发生

后的保险金，而是保险事故并未发生情况下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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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在性质上就是替代被执行人对其所享有的财

产权益进行强制处置，从而偿还被执行人所欠的债务。 

相同的观点见其他执行案件，如(2016)鲁执复 119 号《执 行 裁 定 书》、 

(2016)苏 02执复 22 号《执 行 裁 定 书》。 

另外，浙高法执[2015]8 号《关于加强和规范对被执行人拥有的人身保险产

品财产利益执行的通知》也有如下规定：  

“（1）投保人购买传统型、分红型、投资连接型、万能型人身保险产品、依

保单约定可获得的生存保险金、或以现金方式支付的保单红利、或退保后保单的

现金价值，均属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财产权。当投保人、被保险人或

受益人作为被执行人时，该财产权属于责任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执行。 

（5）人民法院要求保险机构协助扣划保险产品退保后可得财产利益时，一

般应提供投保人签署的退保申请书，但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者拒绝签署退保申

请书的，执行法院可以向保险机构发出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扣

划保险产品退保后可得财产利益，保险机构负有协助义务。 

（6）保单尚在犹豫期内的，保险产品退保后，人民法院可执行被执行人缴

纳的保险费。 

超过犹豫期未发生保险事故的，只能执行保单的现金价值，负有协助义务的

保险机构应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保单的约定计算确定保单的现金价值，

提供给执行法院。 

（7）保险机构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履行协助执行义务的，执行法院可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对相关保险机构采取民事制裁

措施。” 

上述浙江高级人民法院的规定是否违反《保险法》第 23条第三款？该条款

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保险人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也不得限制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取得保险金的权利。”我们认为，其实是不违反

的，因为该条说的是“非法干预”，那么如果法院有合法、合理的理由干预保险

公司支付保险金的义务，则是可以干预的，即要求保险公司不要向被保险人或者

受益人支付保险金，而应协助退保并支付保单的现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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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以上，鉴于保单的现金价值本质为一种资金储备，并且伴随着保险金融

商品化的不断发展，分红型、投资连接型、万能型人身保险产品等以人寿保险为

基础的理财型险种作为投保人的资金运用手段已广为普及。因此，当上述理财型

险种的投保人无力清偿债务时，法院从着重保护投保人的债权人的利益角度出发，

允许债权人通过诉请法院强制执行现金价值请求权的方法实现债权。 

结语： 

行文至此，对于本文提出的问题，答案已经不言自明，单纯强调保险产品的

避债功能其实并不全面。 

另外，对于人寿保单不可避债的情形，设想一种情况：投保人将用于购买保

险的保费设立信托计划，然后以信托计划作为投保人而购买理财型人寿保险，那

么法院能否继续通过以上模式对保单的现金价值强制执行来偿还投保人的债务？

由于信托计划的独立性使得这个问题变得复杂，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仅抛砖引

玉，希望对此问题予以关注。 

 

 


